
投資人園地

　　　　　2024 年 3 月 16 日出版

55

投  資  人  園  地

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

【問題一】

林太太是已有數年投資經驗的菜籃族，時常關注市場動態，前陣子她
從媒體得知兩大產業龍頭正在進行合併，近期又看到報導有股東對該
合併案提出異議，並經法院判決撤銷通過合併案之股東會決議，由於
其中一家公司正是她觀望已久打算投資的標的，但對於公司合併程序
不熟悉的她，不敢貿然投入資金，想了解公司合併後，股東權益會受
到甚麼影響？合併程序為何？股東應如何保障自身權益？又甚麼情況
下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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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答覆內容】

企業透過合併重新調整組織結構或轉型，或在垂直整合上擴大規模以增加
市佔率、提升經營效率，或在水平整合上擴大服務範圍，以提供更多元產品及
取得新技術，以促進企業成長，是在資本市場上常見的行為，但合併可能導致
公司組織重組或消滅，對股東權益影響重大，因此，股東在此時應如何保障自
身權益，即為值得關注的議題。

茲就目前公開發行公司合併的規範及程序說明如下：

一、 除了母子公司（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90% 以上已發行股份）、兄弟公司（公
司分別持有 90% 以上已發行股份之子公司）之間的合併程序較為簡化，
得作成合併契約，經雙方董事會特別決議為之外，公司合併原則上須經股
東會特別決議通過始得為之，而在股東會召開前，除了董事會應將合併有
關事項作成合併契約，提出於股東會之外，另公司董事如就併購交易有自
身利害關係時，亦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
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，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敘明並揭露，使
股東及時獲取相關資訊。
（公司法第 316 條之 2、第 317 條；企業併購法（以下簡稱「企併法」）

　　第 5 條、第 19 條）  

二、 公開發行公司在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，應設置特別委員會（如公司
已依證券交易法設有審計委員會，則由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），特別委員
會或審計委員會就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、合理性進行審議，並應委請
獨立專家協助就換股比例等合理性提供意見，嗣後將審議結果提交董事會
及股東會。
（企併法第 6 條、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）

三、 依前開規範，股東可以透過股東會召集事由獲取相關資訊，包含：董事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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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、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
會委請獨立專家提供之換股比例合理性意見書、委員會就併購計畫之審議
結果等，如公司未進行相關資訊揭露，股東得依法請求，以及時獲取合併
對公司利弊影響等資訊。又如認股東會召集程序有違法情事，得依公司法
第 189 條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 30 日內訴請法院撤銷決議。

四、 另股東亦可藉由提出於股東會之合併契約，了解合併案相關內容：

( 一 )  參與合併之公司名稱及合併後之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名稱。

( 二 ) 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發行該公司股份或換發其他公司股份之
總數、種類及數量或換發現金或其他財產之數量。

( 三 ) 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對於消滅公司股東配發之股份總數、種
類及數量或換發現金或其他財產與配發之方法、比例等。

( 四 )  存續公司之章程變更事項或新設公司依公司法第 129 條規定應訂立
之章程。

( 五 )  上市（櫃）公司換股比例計算之依據及得變更之條件。
（企併法第 22 條、公司法第 317 條之 1）

股東透過相關資訊揭露，評估公司合併後，其持有的股份將會發生何種變
化，並決定是否同意該合併提案，如對合併案有異議，可以行使「股份收買請
求權」，亦即股東可以在股東會前或會中，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表示異議，並投
票反對或放棄表決權，即得請求公司收買其持有之股份，並進入價格協商程序，
協商程序期限為股東會決議日起 60 日內，如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價格達成協
議者，公司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 90 日內支付價款，如於協商程序期限內未達
成協議者，公司則依其所認為之公平價格支付予未達成協議之股東，另須以全
體未達成協議之股東為相對人，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。公司並應自法院之裁
定確定日起 30 日內，按法院裁定價格扣除已支付價款並加計自股東會決議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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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90 日後起算之法定利息後，向未達成協議之異議股東為剩餘價款之給付。 
（公司法第 317 條、企併法第 12 條）

 

孫先生是忙碌的上班族，近期他的家人們也各自忙碌，進行不同的投
資，但投資內容卻讓他十分地擔憂─父親孫老先生是退休銀髮族，自
從在臉書接觸了「股市○哥分析師」廣告，加入了對方的群組及 APP
後，在短短數月間就投入了數十萬元資金，帳面獲利達到了數百萬元，
孫老先生便想乘勝追擊，將退休金繼續投入；另一方面，妹妹是剛畢
業的社會新鮮人，急於存錢買房，聽朋友說有知名公司台○電股票抽
籤的門路，不限張數、保證中籤，便也想將薪資全數 all in，但孫先
生怎麼想都認為家人們遇到了詐騙，他該怎麼向家人們說明詐騙手法
呢？

近年來股市熱絡提升民眾投資意願，但詐騙集團利用民眾想快速獲利的心
理，投資詐騙事件頻傳並快速增加，隨著網路及社群媒體的普及，詐騙集團常
利用「高獲利投資理財」、「被動收入」等關鍵字，並假冒名人名義，在各社
群媒體下廣告，佈下「養、套、殺」詐騙陷阱。

「養」：吸引投資人加入詐騙集團的 LINE 投資群組或下載 APP，勸誘
投資人至 APP 投資平台註冊，並存入資金進行操作，投資人甚至可能看到仿
製真實券商的下單頁面，並收到詐騙集團及時傳送的操作明細、對帳單等虛假
報表，並在 APP 的帳面上看到不斷增長的假獲利數字。

【問題二】

【答覆內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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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套」：在初期階段，詐騙集團或許會提供小額獲利出金或致贈禮品，以
慫恿投資人加碼投資，愈陷愈深。

「殺」：當投資人提出想獲利了結時，詐騙集團便會以各種名目（如：帳
戶被主管機關凍結、將構成違約交割等）再要求加付手續費或保證金等高額費
用，最終投資人便被踢出投資群組，求助無門。 

當投資人在面對詐騙集團的糖衣陷阱時，宜遵循「三不三要」原則，不聽
來源不明消息、不加陌生投資群組、不使用可疑的投資 APP，並要警覺、要查
證及發現詐騙時要報警。

另一種常見的詐騙手法則是「股票抽籤詐騙」，「股票抽籤」是指公司初
次上市櫃或現金增資，會提撥一部分股票開放投資人向往來證券經紀商下單申
購，當申購期間截止且合格申購數量大於可銷售數量時，便會由證交所進行公
開電腦抽籤。

常見的「股票抽籤」詐騙，多是假冒投資公司名義，透過不明來路的投資
網站、LINE 群組、假的投資 APP 進行，並以「申購不限張數」、「高中籤率
或保證中籤 ( 自製 APP 系統、有內部管道 )」、「高獲利」、「抽中再匯款」、
「款項不足將構成違約交割」等話術誘騙或恐嚇投資人，但依據「中華民國證
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，股票抽籤的實際
狀況是：

一、 投資人必須開立台股證券戶，並透過合法券商，在公告申購期間內才能進
行申購，因此，LINE 群組或來源不明之 APP 並非合法申購管道。

二、 每人只能申購 1 個銷售單位 ( 通常為每人 1 張，少數案件可能是 2 張、3
張或 5 張，但應依規定申購之，不能自由選擇 )，因此不會有不限張數申
購之情形。另抽籤是由證交所辦理公開電腦抽籤，故不可能有保證中籤之
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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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扣款時如帳戶餘額不足，只會被視為不合格件，剔除抽籤資格，不會構成
違約交割、且扣款金額為認購價款加計相關費用之總額，中籤後不會再要
求匯款。

除掌握上開要點外，投資人亦可至下列路徑查詢相關資訊：

一、 如需確認合法證券商資訊，可至證券商公會證券投資反詐騙專區網站（路
徑：證券業務＞合法證券商名單）查詢。

二、 如需查證是否有新股公開申購（股票抽籤）的資訊，可至證交所官網（路
徑：市場公告 > 公開申購公告）、證券商公會官網的「承銷公告」、各券
商官網或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司公告資訊查詢。

三、 查詢中籤與否，可以透過申購證券商的下單 APP 及官網進行查詢。

保持警惕，防範詐騙！請小心不明投資消息，保護個資，避免
損失。發現可疑情況，請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或證券期貨
反詐騙諮詢專線（02）2737-3434( 三思三思 )，以保障權益。


